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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細則第七十五條之一、第七十五條之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十五條之一 

證券商接受開戶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委託人為自然人者，除

下列情形外，應親持身

分證正本辦理開戶並當

場簽章。 

(第一目至第二目略)。 

(三)委託人採通信或電

子化方式辦理開戶

者，依本公司「證

券商受理線上開戶

委託人身分認證及

額度分級管理標

準」規定辦理。 

二、委託人為法人者，由被

授權人檢附法人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稅捐機構

發給之設立扣繳單位編

配統一編號通知單影本

（若屬營利事業得免檢

附上開通知單影本）、

授權書暨法人代表人及

被授權人身分證影本辦

理；證券經紀商並應以

函證方式確認係屬授權

開戶。但依本國公司法

登記股東為 3 人以下之

第七十五條之一 

證券商接受開戶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委託人為自然人者，除

下列情形外，應親持身

分證正本辦理開戶並當

場簽章。 

(第一目至第二目略)。 

(三)委託人採通信或電

子化方式辦理開戶

者，依本公司「證

券商受理線上開戶

委託人身分認證及

額度分級管理標

準」規定辦理。 

二、委託人為法人者，由被

授權人檢附法人登記證

明文件影本、稅捐機構

發給之設立扣繳單位編

配統一編號通知單影本

（若屬營利事業得免檢

附上開通知單影本）、

授權書暨法人代表人及

被授權人身分證影本辦

理；證券經紀商並應以

函證方式確認係屬授權

開戶。 

 

為推動數位金融之發展，提

供客戶更完善之金融服務，

參考銀行公會「銀行受理客

戶以網路方式開立數位存款

帳戶作業範本」受理特定法

人（依本國公司法登記股東

為 3 人以下之公司，且其負

責人及股東均為本國國籍成

年自然人），以網路方式開

立數位存款帳戶規定，明定

特定法人得採通信或電子化

方式辦理開戶及其準用本公

司「證券商受理線上開戶委

託人身分認證及額度分級管

理標準」之規範，爰增訂本

條第 1項第 2款但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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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公司，且其負責人及股

東均為本國國籍成年自

然人，得準用前款第三

目之規定辦理。 

（以下略） 

 

 

 

 

（以下略） 

第七十五條之三 

證券經紀商受理信託財產之

受託人申請開戶時，其帳戶

名稱應以能表彰為信託專

戶，並檢具下列規定之文件

辦理。 

(第一款略) 

二、受託人為非信託業者： 

（一）委託人與受託人為自

然人者，其身分證影

本；為法人者，其法

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並加具授權書與法人

代表人及被授權人之     

身分證影本。 

（二）稅捐機構發給之扣繳

單位統一編號配號通

知單影本。 

（三）信託契約書影本或公

證遺囑正本。前揭公

證屬民間公證人所為

者，應徵提公證人有

權公證之相關證明。 

 (以下略) 

第七十五條之三 

證券經紀商受理信託財產之

受託人申請開戶時，其帳戶

名稱應以能表彰為信託專

戶，並檢具下列規定之文件

辦理。 

(第一款略) 

二、受託人為非信託業者： 

（一）委託人與受託人為自

然人者，其身分證影

本；為法人者，其法

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並加具授權書與法人

代表人及被授權人之     

身分證影本。 

（二）稅捐機構發給之扣繳

單位統一編號配號通

知單影本。 

（三）信託契約書影本。 

 

 

 

 

(以下略) 

本公司業於 111 年年 3 月 2

日以臺證輔字第 1110003428

號函開放證券商受理信託財

產之受託人以遺囑信託申請

開戶時，應檢具公證遺囑正

本；另前揭公證屬民間公證

人所為者，應徵提公證人有

權公證之相關證明，爰修正

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規定。 

 


